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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报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同意设立浙江大数据交易中心

有限公司（筹）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2016 年 3月 29 日，公司收到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设立浙江大数据

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的复函》（浙政办函【2016】18号，以下简称《复函》），浙江

省政府同意公司设立浙江大数据交易中心有限公司（筹，名称以工商核准为准，

以下简称“大数据交易公司”），从事大数据资产交易及相关服务（法律法规和国

家相关监管部门另有规定从其规定）；同意大数据交易公司注册资本 1 亿元，股

权结构为：公司出资 5320 万元，占股 53.2%，北京百分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出

资 2700万元，占股 27%，浙江浙商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1980万元，占股 19.8%；

注册地在桐乡市。 

《复函》要求，大数据交易公司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要求，在监管部

门的指导下，坚持依法合规经营，不断完善交易制度，切实加强风险防范；监管

部门要切实履行监管职责，认真做好相关检查和指导工作，实际控制人浙江日报

报业集团要配合做好风险防范处置工作，积极支持其拓展业务，督促其规范运营，

所在地政府要加强政策支持，并共同做好风险处置等工作。 

大数据交易公司为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之大数据交易中心

的实施主体，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《上海证券报》刊载的 2016 年

3 月 23 日临 2016-011《浙报传媒关于与北京百分点、浙商资本共同投资设立浙

江大数据交易中心有限公司（筹）的公告》以及 2016 年 3 月 25 日《浙报传媒

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（修订稿）》。 

鉴于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、第十二次会议

审议通过，并经浙江省委宣传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批复同意，尚需包括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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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限于浙江省财政厅审批、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以及中国证监会核准，如未能获得

必要的审批或核准，将影响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的推出及募投项目的建设，敬请

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浙报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年 3月 30日 


